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
仁寿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

关于下达阳光工程培训规范的通知
各培训基地：

我办依据国家阳光办制订的《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七个培训规范（试行）》，结合仁寿实际，在承担今年培训任务基地的共同努力下，制定了《仁寿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十二个培训规范》。现下达你们，望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二○一○年八月二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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